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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文件

沪崇府发〔2021〕7 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
区一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

落实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

区人大常委会：

区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《上海市崇

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区一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落实情况

的报告》。会议充分肯定了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办理工作，并

就进一步做好代表建议的办理和落实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。区

政府对此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，制定措施，要求各职能部门切实

做好代表建议办理落实工作。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有关情况

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科学交办，为落实工作打下坚实基础

提高代表建议分办的准确率，是提高办理质量、增强办理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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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的基础。区政府结合审议意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多措并举推

动代表建议分办更加科学合理。一是加强分办力量。今年人代会

期间，区政府从近年来承办代表建议较多的单位中抽调工作经验

丰富、责任心强的同志加入大会秘书处议案组，协同开展分办工

作，确保分办工作进度和准确度。二是加强审核把关。在会议期

间，大会秘书处议案组采用会商的形式对代表建议内容进行把

关，对多事一议、过于综合的建议，建议代表修改为一事一议后

提出，以便于精准交办。三是加强分办协调。对一些内容比较宏

观综合、一时难以确定承办单位的建议，分办人员先在组内开展

讨论，共同分析确定承办对象；对仍然无法确定的，由区政府办

公室结合各单位工作职责协调确定承办单位，并在办理落实过程

中加强协调和督促，确保主合办单位合力办好代表建议。四是落

实交办制度。要求各单位收到分办处理单后立即研究分析，对交

办有异议的，在规定的时限内书面提出具体的调整意见和理由。

区政府办公室认真分析调整意见，合理的则予以采纳并重新确定

承办单位。五是加强与代表沟通。分办时参考代表本人提出的意

向承办单位，对涉及部门较多的代表建议，听取代表本人意见。

代表对分办情况有不同意见的，区政府办公室认真听取意见，合

理的则予以采纳并进行调整，或向代表详细解释说明分办的原

则，争取代表的理解。

二、关于严抓落实，切实提高代表建议落实效果

代表建议办理和落实情况是政务效能建设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
区政府结合审议意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要求各承办单位在办理



— 3 —

过程中，注重将本单位工作与办理工作结合起来，将合理意见建

议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，落实到实际工作中，推动热点、重点

问题的解决和相关业务工作的开展。今年，区政府将对本届以来

代表提出的建议开展“回头看”工作，一是对办理结果列为解决

范畴的代表建议，要求承办单位认真开展自我检查，对于还未彻

底解决的，要查找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完善，确保解决到位；对

于已经解决的，要总结经验、举一反三，形成长效机制予以巩固。

二是对办理结果列为留作参考的代表建议，要求承办单位予以重

新梳理，积极转变思路，争取和创造条件，努力给予解决或部分

解决。尤其是对本届以来两年及两年以上多次提的代表建议，要

加大办理力度，力争取得办理实效。区政府办公室将采用电话督

办、书面督办和现场督办等多种形式，加大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

的督办力度。对于具有综合性、代表性的建议，区政府领导将亲

自督办，起到以“点”带“面”的示范带动作用。

三、关于加强沟通，及时向代表反馈落实工作情况

办理工作是提办双方不断沟通协商、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。

区政府结合审议意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要求各承办单位建立健

全沟通协商机制，为代表及时了解办理进度、提办双方深入交换

意见搭好平台、创造条件。一是要求承办单位在协商过程中坚持

实事求是、坦诚相见、平等协商，将“文来文往”和“人来人往”

结合起来，将“请进来”与“走出去”结合起来，加强与代表的

沟通协商，努力寻找办理最大公约数。二是对于办理协调难度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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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、需要进一步向代表解释说明的代表建议，要求主会办单位加

强协同配合，共同做好会商、走访、答复等工作，提升办理效果。

三是要求承办单位在落实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或遇到疑难障碍时，

及时向代表反馈说明，使代表及时了解掌握自己所提的代表建议

落实工作进展情况。四是要求承办单位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透明

度，主动公开涉及公共利益、公众权益、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

泛知晓的办理复文，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。

2021 年 2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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